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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部，国家林业局，有关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财政厅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财务局： 

为加强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保障退耕还林

工程的顺利实施，我们制定了《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。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我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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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(以下简称现金补助)的管理，提高现

金补助的使用效益，保障退耕还林工程顺利实施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务

院关于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现金补助是指中央财政安排的用于退耕农户退耕后维持医疗、教育、日

常生活等必要开支的专项补助资金。 

第三条 现金补助标准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 20 元。现金补助年限，还生态林

http://www.law-lib.com/law/lawml.asp?bbdw=%B2%C6%D5%FE%B2%BF


补助 8 年，还经济林补助 5 年，还草补助 2 年。1999～2001 年还草补助年限

按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政策执行。 

第四条 地方向中央财政申请现金补助，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，根据国家下达的

退耕还林计划任务，编制年度资金申请报告，报送省级财政部门审核，省级财

政部门经审核后于每年 3 月底以前向财政部申报。资金申请报告包括当年退耕

还林计划任务、工程进度、现金补助预算安排等方面的内容。 

中央直属实施单位向中央财政申请现金补助，由中央有关部门，根据国家下达

的退耕还林计划任务，编制年度资金申请报告，于每年 3 月底以前向财政部申

报。 

第五条 中央财政补助地方的现金补助，由财政部根据退耕还林计划任务落实情

况、工程进展情况和省级财政部门上报的资金申请报告，审核并下拨省级财政

部门。 

中央直属实施单位的现金补助，由财政部根据退耕还林计划任务落实情况、工

程进展情况和资金申请报告，核拨给中央有关部门，中央有关部门再拨付所属

实施单位。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已纳入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范围，由中央

财政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到项目实施单位。 

第六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，对中央财政下拨的现金补助，按

照规定的预算级次和程序拨付资金。 

第七条 退耕还林实施单位可向退耕户一次性发放年度现金补助，并实行按户建

卡制(登记卡、检查验收卡制)，退耕户凭卡领取现金。 

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现金补助使用情况进行总结。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年

3 月底以前将上年度现金补助使用管理情况总结报送财政部。 

第九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现金补助的监督检查，确保现金

补助足额发放给退耕农户。 

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从发放给退耕户的现金补助中，抵扣有关税费。不

得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现金补助。 



第十一条 实施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稽查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日常财务监

督。要积极配合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、审计工作，如实提供会计凭

证、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退耕还林现金补助资金的管理，依照本办法执

行。 

第十三条 各省(区、市)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报财政部备

案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其他有关退耕还林现金补助的规

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
